现场踏勘确认书

我方于      年   月   日，对哈尔滨交通集团公共电车有限公司文明街46号、48号（7至11层）两处房产捆绑出租进行现场勘察。

1、经现场勘察，我方已按照房产出租方披露的内容及存在的瑕疵和风险进行了充分了解，完全认可出租标的资产的范围和现状，自愿接受出租标的全部现状及瑕疵，并愿承担一切责任与风险。

2、经过充分考虑，我方愿意参与该处房产挂牌出租项目的竞价活动，并承诺如竞价成功，不对标的内所涉及的场地现状提出任何异议，不以房产存在瑕疵及风险为由，拒绝签署租赁合同或拒绝履行所约定的各项义务。

3、我方确认本确认书为现场勘察后的真实意思表示，我方愿意遵守和执行本确认书的内容，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出租方可在项目结束后向承租方提供交易价款发票（税率为9%的增值税普通或专用发票）。

如我方被确定为承租方，我方承诺将严格按照公告约定的时间交纳成交价款、服务费和履约保证金，如无正当理由拒绝交纳，我方自愿将交纳的保证金作为违约金扣除，同意由交易机构按照公告约定扣除服务费后将剩余部分支付给出租方。

特此确认。

意向承租方（签章或签字、按手印）：      

出租方确认（签字）：

